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8〕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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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             
地 址： 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农贸市场斜对面          

联系电话： ***                                       

住址：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农贸市场斜对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号）533124600031763

经查：当事人于2017年12月，以160元/台的价格，分别从昆明常青机电经营部、昆明多利仕机电有限责任公购进了60台角向磨光机，深圳市金可曼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50台；苏州博来喜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10台，合计进购价格为：9600元，到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进行销售，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了50台，具体为：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45台（250元/台）计：11250元，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5台（280元/台）计：1400元，合计销售价格为：12650。扣除成本价格160元/台（合计：8000元），获利：4650元。                                                      

    2018年8月21日，我局收到重庆仕益产品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当事人销售的“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的检验报告，报告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为不合格产品。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证据（一）：2018年8月22日，经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春燕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未能提供进货单据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8年8月22日，经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春燕签字确认，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实物照片一份2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春燕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四）：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春燕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资格。                                                   
证据（五）：2018年8月2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春燕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5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于2017年12月，以160元/台的价格，分别从昆明常青机电经营部、昆明多利仕机电有限责任公购进了50台，深圳市金可曼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10台，苏州博来喜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合计进购价格为：9600元，到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进行销售，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了50台，具体为：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45台（250元/台），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5台（280元/台），合计销售价格为：12650。扣除成本价格160元/台（合计：8000元），获利：4650元的事实经过陈述。                                              
   证据（六）：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监测抽样检测工作单二份2页，《鉴定报告》二份16页，此证据证明了当事人陇川县章凤春燕五金建材经营部销售不合格产品“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的事实证据。                                           
    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不合格“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的行为。                                                                                                     

    2018年8月31日，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8〕4-08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 “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1、没收尚未销售，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常青牌G824PT SIM-CQ-100A规格的角向磨光机5台；多利仕牌BA1050规格的角向磨光机5台”；                               
    2、处货值金额9600元百分之五十罚款：4800元；                        

    3、没收违法所得4650元。                             

    以上两项合计：945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    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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